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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补偿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399 号）》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贵所《关于对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补偿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6】2399号）》已收悉，现对相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公告披露，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双方约定2012年11-12月至2015年度为业绩补

偿期间。莱商银行业绩承诺未达标的，公司应自莱商银行201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起10日

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莱钢集团。莱钢集团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10日内，应与公司商议共同

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评估，以确定置入资产实

际终值。请公司结合上述业绩补偿协议条款详细说明：（1）莱商银行2015年度审计报告出

具的具体时间；（2）开始进行减值测试的时点以及出具评估报告的具体日期；（3）已经

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4）迟至2016年12月8日披露补偿结果的原因和合理性，

是否存在不及时进行减值测试并确认补偿的情形。（5）请会计师、财务顾问针对上述问题

发表明确意见。 

（1）莱商银行201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的具体时间； 

公司回复：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商银行”）2015年度审计报告于2016年4月7

日出具。 

（2）开始进行减值测试的时点以及出具评估报告的具体日期； 

公司回复： 

2016年4月25日，公司与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钢集团”）共同聘请

的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评估”）进场开始进行减值测试评估工

作。2016年8月30日，万隆评估出具《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减值测试项目涉及的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98%股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万隆评报

字（2016）第14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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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经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2016年4月27日，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及启动减值测试的议案》，并于4月29日披露了《八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6-021）、《关于公司参股子公司莱商银行盈利预测未能实现的说

明及致歉公告》（临2016-025）、《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说明》、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出具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

明及致歉》、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16】第3-00156号）及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出具的《关于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未实现业绩承诺的说明》和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鲁银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及三年一期业绩未达盈利预测

目标的情况说明》。 

2016年8月18日，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

并于8月20日披露了《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2016年10月27日，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并于10月28日披露了《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

两份报告中均对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内莱商银行实际利润和盈利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和

业绩补偿实施情况等事项进行了披露。 

2016年12月8日，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资产减值测试及补偿事宜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出具独立意见。12月9日，公司披露

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补偿事项的公告》（临2016-033）、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减值测试及补偿事宜的独立意见》、万隆评估出具的《莱芜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和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测试项目涉及的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98%股

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及《评估说明》（万隆评报字（2016）第1409号）、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补偿期满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16】

第3-00243号）以及兴业证券出具的《关于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事宜的核查意见》。 

（4）迟至2016年12月8日披露补偿结果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存在不及时进行减值测

试并确认补偿的情形。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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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商银行 2016年 4月 7日出具 2015年审计报告，在莱商银行审计报告出具 10日内即

2016年 4月 12日，公司发函莱钢集团《关于协调解决莱商银行业绩补偿事项的报告》（鲁

银办字﹝2016﹞5 号）。莱钢集团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与公司商议决定共同聘

请万隆评估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评估，并于 2016 年 4月 25日与万隆评估签署了聘任三

方协议。由于莱商银行减值测试评估工作量较大，反馈意见和修改工作较多，减值测试评估

报告于 2016年 8月 30 日正式出具。 

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约定，评估报告出具之后尚需履行国资备案手续。公司和莱钢集

团向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钢集团”）提出评估报告备案申请，山钢集团就

此评估报告备案事宜咨询山东省国资委，山东省国资委回复减值测试评估报告不属于需国资

备案事项。为尽可能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履行相关程序，公司和莱钢集团多次与上级部门

沟通，但上级部门仍坚持回复减值测试评估报告不属国资备案事项，无需备案。为确保在

2016 年度内完结减值测试补偿事宜，公司与莱钢集团向上级部门明确反映补偿事宜最后期

限，上级部门回复减值测试报告无需备案并同意尽快推进减值测试补偿事宜。2016年 11月

30日，公司发出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2016年 12月 8日，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减值测试及补偿事宜的议案》，并披露《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补偿事项的公告》（临 2016-033）。 

综上所述，公司和莱钢集团已经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履行了通知、商议以及共同聘请

评估机构等约定，积极沟通评估报告及备案事宜，但评估报告限于不属于国资备案情形而未

得以备案。鉴于减值测试评估工作量大、评估报告反馈意见和修改工作较多以及国资备案程

序等原因，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8日审议并披露补偿结果，不存在不及时进行减值测试并确

认补偿的情形。 

（5）请会计师、财务顾问针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莱商银行补偿期内未达业绩承诺，鲁银投资在莱商银行 201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起 10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了莱钢集团；莱钢集团自接到鲁银投资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商议共同

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评估，并于 2016 年 4月 25

日与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签署了聘任三方协议；鲁银投资在万隆评估出具评估报

告之后积极履行国资备案工作但最终未果；鲁银投资针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减值测试及补

偿事宜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程序，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并请相关中介机构出具了核查意

见；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除评估报告备案事项限于不属于国资备案情形而未得以履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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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银投资和莱钢集团已经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及时履行了通知、商议以及共同聘请评估机

构，进行减值测试工作等约定，并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由于减值测试评估

工作量大、评估报告反馈意见和修改工作较多以及国资备案程序等原因，公司于 2016年 12

月 8日才审议并披露补偿结果，存在合理原因，不存在不及时进行减值测试并确认补偿的情

形。 

 

四、根据公司2015年年报和2016年三季报，公司将莱商银行4.98%股权计入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请公司披露是否充分计提减值准备。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回复： 

公司将持有莱商银行 4.98%股权投资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根据万隆出具的“万隆评报字（2016）第 1409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5 年 12月 31

日，置入资产评估值为 41,071.21 万元，公司相关资产 2015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价值为

39,909.65万元，账面值小于评估值，故莱商银行 4.98%股权投资不应计提减值准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6年 12月 12日 


